高雄區農業改良場「作物健康管理技術專刊一批」印製作業規範
壹、基本規範
1. 本案之作物健康管理技術專刊，版面編排風格以能吸引讀者為佳。
2. 稿件校對程序計分一校稿、二校稿、三校稿、正式打樣等，作業時程詳稿件作業規定。本場在打樣後仍具修改權利。
3. 每期交貨成品若與打樣稿差異太大者，如文字缺漏錯誤、掉圖、掉頁、疊影嚴重、色彩偏差10％超過整本1/5頁數、抽樣5％樣本中每頁超過5個髒點等，得退回重印。經複驗後如仍未符合標準，本場可終止合約，承包廠商不得異議。
4. 印製完成後，廠商應於印刷成品交貨後10日內檢附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所規定之「政府出版品電子檔繳交作業規定」提供之可攜式文件格式（PDF檔案，含瀏覽用及印製用2種）電子光碟併同發票送本場申領款項。
5. 智慧財產權：
（1）得標廠商交付之本案相關文件及圖片，如包含第三者開發之產品（或無法判斷是否為第三者之產品時），應保證（或提供授權證明文件）其使用之合法性（以符合中華民國著作權法規範為準），如隱瞞事實或取用未經合法授權使用之識別標誌、圖表及圖檔等，致使機關遭致任何損失或聲譽損害時，得標廠商應負一切損害賠償責任（含訴訟及律師費用），於涉訟或仲裁中為機關之權益辯護。
（2）關於本案，得標廠商必須遵守著作權及專利法之一切規定，如有違反情事發生，得標廠商應負完全法律責任，與本場無關。
（3）本案有關智慧財產權者，機關取得授權。得標廠商專案服務成果之智慧財產權歸屬及侵害第三人合法權益時由得標廠商負責處理並承擔一切法律責任。本案執行成果之智慧財產權屬本場所有，所產生成品（含電子檔）或相關電子資料，均應於結案時移交本場。廠商於編印過程中使用之非本場著作圖片，得無償提供本場於本書使用，圖片著作權仍為廠商所有。
貳、印製內容及作業規範
一、印刷規格：
內容及冊數：蓮霧、棗、番石榴及豇豆健康管理技術專刊，4種出版品各印製1,000冊。
規格：16開（寬19公分×高26公分）
紙張：封面、封底－4頁，180磅銅版紙，上光處理。
內頁－蓮霧、棗健康管理技術專刊各44頁，番石榴及豇豆健康管理技術專刊各40頁，120磅雪銅紙。
印刷：正4反4全彩印刷，以平版印刷機或更高品質之印刷機印刷。
裝訂：騎馬釘
二、稿件作業：
1. 廠商必須提供一專業美工人員負責美術編輯工作及與刊物編輯聯繫溝通，且若此人員職務異動，廠商應立即主動告知，且提供另一合適人選，以配合版面設計。合約期間如未配合提供該美工人員從事美工工作，本場可終止合約。 

2.本場將稿件內容連同圖片檔案置於電腦光碟交付廠商，初稿交付廠商進行排版後，廠商須於10日（工作天）(以下“工作天”皆指交付次日起算)內將一校稿送達本場；俟本場完成審核後，一校稿交付廠商進行排版修正，廠商須於3日（工作天）內將二校稿送達本場；二校稿交付廠商進行排版修正，廠商須於2日（工作天）內將三校稿送達本場；三校稿交付廠商進行修正，廠商須於2日（工作天）內輸出打樣稿送達本場。若無法如期完成，每逾1日，扣該項刊物總價款之千分之十。
2.完稿確認無誤後，廠商於正式印刷前須將完全無誤之彩色頁全樣先送本場，獲本場同意後始得印刷。該全樣應留存本場一份，供作日後驗收之依據。以本場通知廠商印刷之日期起7天（工作天）內交貨至本場使用單位。若無法如期完成，每逾1日，扣該項刊物總價款千分之十。
3.交貨品質如未達標準者，承包廠商必須予以補救。如屬情節嚴重者退回重印。如仍未符合標準規格，本場可終止合約，承包廠商不得異議。
4.所列採購數量為年度內預估數量，不得視為廠商完成履約供應或完成之實際數量，如採購數量未達預估數量者，不得據以請求加價、補償或賠償。機關因政策變更而終止採購者亦同。
5.印製頁數若有增減，依單價分析表金額第5項比例計算；印製本數或刊數若有增減，依單價分析表各項比例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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